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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决定书

〔2025〕2号

关于给予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及相关责任主体纪律处分的决定

当事人：

昆明理工恒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昆工科技），

注册地址：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昌源北路 1299号。

郭忠诚，昆工科技董事长、总经理。

朱承亮，昆工科技董事会秘书、财务负责人。

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云南监管局《行政监管措施

决定书》（〔2024〕027号）的认定，昆工科技存在以下违规：

一是整体销售合同模式下，分批发货的部分收入未计入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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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的会计期间。二是个别在建工程未及时转为固定资产，固定

资产折旧金额不准确。三是个别存货跌价准备冲回依据不充分，

存货跌价准备金额计算不准确。

上述问题导致昆工科技 2023年年报共多计利润总额 127.47

万元，占当期利润总额绝对值的 161.66%。

昆工科技财务信息披露不准确，违反了《北京证券交易所

股票上市规则（试行）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第 1.5条、

第 6.1.2条的规定。

董事长兼总经理郭忠诚、财务总监兼董事会秘书朱承亮未

能勤勉尽责，对公司上述行为负有责任，违反了《上市规则》

第 1.5条的规定。

在纪律处分事先告知过程中，昆工科技、郭忠诚、朱承亮

向本所提交了书面申辩：一是云南证监局已采取相关行政监管

措施。二是公司制定整改计划并持续进行整改规范。三是公司

与保荐机构、审计机构持续沟通，发现问题并及时整改，保证

信息披露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四是因 2023年年报披露的利润

亏损总额绝对值较小，导致错报比例较高，上述错报对公司财

务状况影响较小，未造成重大不利影响。

根据违规事实和情节，结合当事人的申辩情况，本所认为：

一是昆工科技财务数据错报违反我司《上市规则》相关规定，

其被采取行政监管措施，不影响本所采取自律处理措施。二是

公司制定整改计划、与中介机构保持沟通等，属于持续整改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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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的义务范围。三是财务数据属于上市公司的重要经营信息，

对投资者决策影响重大，上市公司在核算、编制、披露相关信

息时应特别审慎，以确保披露的定期报告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。

昆工科技利润错报比例达到 161.66%，错报比例较高，本所在

作出纪律处分的过程中，已综合考量了相关因素及影响。

鉴于上述违规事实及情节，经北京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委

员会审议通过，根据《上市规则》第 11.5条、第 11.6条、《北

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——纪律处分实施标准

（试行）》第十五条的规定，本所作出如下决定：

给予昆工科技、郭忠诚、朱承亮通报批评的纪律处分，并

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。

北京证券交易所

2025年 2月 25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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